
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4 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

专项行动方案的评估报告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

市公司质量的意见》及《国务院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

意见》，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积极响应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开展

沪市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专项行动的倡议》（以下简称《倡议》），于 2024 年 7 月 4

日发布《2024 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专项行动方案》，为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制

定明确的工作方向。期间，公司切实履行上市公司的责任和义务，积极开展相关工作，

持续优化经营、规范治理，重点提升公司发展质量，助力提振信心、稳定资本市场预期

并积极回报投资者。现将 2024 年度方案执行和实施效果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聚焦主责主业深挖潜，多维赋能提质效

公司属于电力行业，主要从事电力、热力的生产和销售，构建了包括风力发电、天

然气发电、热电联产、燃煤纯凝发电、光伏发电和抽水蓄能在内的多元化电源发电和储

能业务组合，主要产品包括电力、供热蒸汽等。

2024 年以来，公司全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持续深化改革，坚持稳中求进、以进

促稳，全力稳增长、强创新、深改革、精管理、防风险、谋发展,发展基础有效夯实,

主要指标巩固向上。截至 2024 年末，公司控股运营总装机规模 609.60 万千瓦，其中：

风力发电 180.90 万千瓦、天然气发电 156.00 万千瓦、热电联产 134.11 万千瓦、燃煤

纯凝发电 132.00 万千瓦、光伏发电 6.59 万千瓦。公司 2024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45.63

亿元，深挖潜节约成本费用，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93 亿元，同比增长

6.47%，财务状况稳健，经营业绩良好。

公司储备较多的储能、火电、风电、光伏、核电等能源项目。2024 年度，已核准

的木兰抽蓄 140 万千瓦、花山抽蓄 140 万千瓦、泉惠热电一期 2×66 万千瓦热电项目进

入建设阶段；长乐外海 J区风电 65.6 万千瓦项目、泉惠热电二期 2×65 万千瓦热电项

目获得核准；完成 30 个光伏项目（11.47 万千瓦）前期行为许可或备案、9个光伏项目

（4.06 万千瓦）实施决策审批或备案；东田抽蓄 120 万千瓦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具备核



准条件；为公司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公司积极争取开发海上风电、抽水

蓄能、光伏发电项目，推进晋江气电二期燃气发电项目、陆上风电风机以大代小升级改

造项目前期，协同参股核电公司推进宁德核电二期 2×121 万千瓦项目建设，推进华能

霞浦 4×125 万千瓦+1×60 万千瓦核电项目和国核（福建）6×150 万千瓦核电项目前期

工作。

公司将继续主攻“绿色能源”方向，争当新型电力系统主力军，保持清洁能源高比

例、高质量、规模化发展优势，同时，着力落实股东大会、董事会战略决策部署，聚力

能源保供，以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天然气发电、核能等清洁能源以及清洁高效

的热电联产项目为发展导向，积极开发抽水蓄能、压缩空气储能、化学储能等大型储能

项目，力争 2025 年末控股运营、建设发电装机 1,500 万千瓦，2030 年末控股运营、建

设发电装机 2,000 万千瓦。

二、共享发展成果，持续回馈投资者信任

公司高度关注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兼顾全体股东整体利益、公司长远利益及

合理资金需求的原则，实施稳定的、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与投资者共享企业的成长收

益，增强投资者获得感，提振长期投资信心。公司于 2024 年 7 月完成 2023 年度权益分

派实施工作，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31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80,003.68 万元，占 2023 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30.50%。公司近

三年派发现金红利分别为 7.81 亿元、7.93 亿元、8.00 亿元，以实际行动回报广大投资

者。

公司牢固树立回报股东意识，积极提升投资者回报能力和水平，制定《2024—2026

年度股东分红回报规划》，坚持以持续、稳定的现金分红与投资者分享公司发展成果。

同时根据实际需要，结合资本市场情况，在必要的情况下适时制定相关股价维稳措施，

采取控股股东增持等相关手段提振市场信心，维护股价稳定，积极回报投资者。

三、锚定“双碳”目标，构建绿色发展新格局

公司是以清洁能源发电和高效节能热电联产为主营业务的电力企业，特别是可再生

能源风电业务装机规模位居福建省前列。

公司积极践行“双碳”目标，积极发展光伏、水电，全力促进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

型电力系统构建。截至 2024 年末，公司清洁能源装机 343.51 万 KW，占公司总装机容



量约 56.35%。在发展光伏方面，截至 2024 年末，公司光伏发电装机 6.59 万 KW，同比

增长约 61.52%。在发展水电方面，公司拥有 3 个在建抽水蓄能电站，水电装机 400 万

KW，投产后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装机规模，为电网调峰、填谷、储能、调频等提供坚实

保障，大幅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十四五”期间，公司积极推动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旧

地基光伏 6.9MW 发电项目；协同参股核电公司推进宁德核电二期 2×121 万千瓦项目建

设；推进华能霞浦 4×125 万千瓦+1×60 万千瓦核电项目和国核（福建）6×150 万千瓦

核电项目前期工作，进一步提升公司清洁能源比重。

公司将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把握高质量发展要求，践行“四个革命、

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围绕集团公司“致力于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世界一流能源化

工企业”发展愿景，主攻“绿色能源”方向，构建“清洁、高效、安全、可持续”的能

源产业体系，进一步挖掘存量火电节能降碳潜力，积极获取清洁能源项目和高效节能热

电联产项目，提高清洁能源发电占比，助力实现“双碳”战略目标。

四、构建多层次沟通渠道，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公司始终秉承“阳光信披”的基本原则，严格遵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要求，不断完善自身信息披露相关制度，积极履行各项信息披露义务，切

实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为股东提供准确的投资决策依据，并通过采取多种方式不断加

强与资本市场各类投资者的沟通，增进交流互信，积极有效地向市场传递公司价值。2024

年度，公司开展 3次年报、4 次定期报告业绩说明会、27 场次电话交流会；参加 18 场

次现场策略会、拜访 20 家公募基金；现场接待 26 家证券投研机构调研，累计与 245

名专业投资者、公司股东深入交流；积极回复上证 e互动、投资者电话。此外，为做好

公司年度利润分配工作，公司连续 12 年就利润分配事项公开征求投资者意见，增强公

司利润分配方案决策的透明度，保护广大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2024 年度，

公司累计披露 4 份定期报告，71 份临时公告，披露的信息以投资者需求为导向，有利

于投资者作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信息内容真实、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或不实陈述，

相关备查文件不存在伪造、变造等虚假情形，不存在因违反信息披露相关规定被交易所

纪律处分或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形。截止目前，公司信息披露已连续 8年获得交易所年度

信息披露 A级评价。

公司将进一步推进多层次、多平台投资者交流渠道的构建，强化投资者关系管理，



树立科学的市值观，通过各种渠道保障与投资者的良好沟通，加深投资者对公司生产经

营等情况的了解，打造高效透明的沟通平台。

五、夯实规范运作根基，持续提高治理效能

2024 年度，公司密切关注法律法规和监管政策变化，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章程》及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有关上市公司治理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

断提升公司三会运作效率，紧密围绕公司高质量发展思路推动战略落地。

2024 年公司共召开股东大会 2次、董事会 10 次、监事会 5次、专门委员会 9次、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3次，持续发挥董事会“定战略、作决策、防风险”作用，对定期报

告、重大投资、关联交易、对外担保、综合授信等重点事项进行高效决策，此外，公司

高度重视治理结构的健全和内部控制体系的有效性，坚持规范治理，根据公司实际运行

情况更新并强化新制度的实施，并严格遵循各项内控制度规范化运作，切实维护公司及

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六、强化“关键少数”责任，筑牢风险防控屏障

公司高度重视“关键少数”的合规履职，与控股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等“关键少数”保持紧密沟通，常态化组织控股股东班子成员以及本公司董事、监

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学习资本市场最新政策法规，了解监管动态，不断强化“关键少数”

红线意识，持续提升其履职尽责意识与能力。组织相关人员参加监管机构、行业协会举

办的各类培训 10 余次。同时，公司密切关注法规更新，严格对照监管部门最新颁布、

修订的规范性文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全面梳理内部制度，不断优化公司治理体系，提

高公司运营的规范性和决策的科学性，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公司制定《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办法》《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制综合考

核办法》，对于直接参与公司日常经营管理的“关键少数”人员，公司持续对其实施绩

效考核体系，将合规治理、风险防范、经营业绩作为重要考核评价项目，从而强化相关

人员的责任担当意识，实现“关键少数”个人利益与企业长远健康发展紧密联系、薪酬

与经营业绩相匹配，确保公司经营目标的实现。

2024 年度，通过实施“提质增效重回报”专项行动方案，推动了公司高质量发展，

切实保障和维护了投资者合法权益。公司将继续专注主业，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盈利



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以良好的经营管理、规范的公司治理和积极的投资者回报，切实

履行上市公司责任和义务，保护投资者利益，维护公司良好市场形象，促进资本市场平

稳健康发展。

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4 月 23 日


